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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都 市 教 育 局 
 
 

 

成教函〔2015〕70 号 

 

成都市教育局关于 

建立成都市教育科研项目评审专家库的通知 
 

各区（市）县教育局，成都高新区、成都天府新区社会事业局，

市属高校、直属（直管）学校（单位）：  

为提升成都市教育科研管理水平，保证教育科研立项、结题、

评奖等工作的公平、公正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决定建立成都市教育

科研项目评审专家库，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专家主要职责 

（一）参与成都市市级教育科研课题立项评审； 

（二）参与成都市市级教育科研课题结题评审； 

（三）参与成都市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； 

（四）参与推荐国家、省级教育科研课题评审； 

（五）参与市级教育科研课题年度考核及过程性指导工作； 

（六）市教育科学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委托的其他评审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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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专家产生方式 

（一）特定专家。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具有较高教育科研

指导能力的研究人员，特定为项目评审专家。 

（二）特邀专家。面向在蓉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省市教育

学会及部分中小学校，特邀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家进入项

目评审专家库。 

（三）推荐专家。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、市属高校、

直属（直管）学校推荐专家，各市属高校、中心城区教育行政部

门推荐 3-5 名，直属（直管）学校（单位）和郊区（市）县教育

行政部门推荐 1-2 名。 

推荐专家报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择优确定后入库。 

三、推荐专家基本条件 

（一）遵守法律法规，遵守师德规范，遵守学术规范，无相

关不良纪录； 

（二）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； 

（三）主持或主研过市级及以上层级教育科研课题研究工作，

并如期完成研究任务。获得近两届省政府教学成果奖或近两届市

教学成果二等奖。 

四、专家组织管理 

（一）专家聘期。聘期为 4 年。 

（二）组织管理。专家库的日常工作由市教育科学规划办负

责。根据具体评审任务确定所需评审专家的数量，按照特定专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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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邀专家、推荐专家 2：3：5 的大致比例确定专家人选，其中特

定专家、特邀专家由市教育科研规划办联系确定。推荐专家在专

家库中随机产生。 

在每次评审任务前，已确定的专家须采取书面形式告知市教

育科学规划办，说明本人及本单位所主持、参与、指导的相关课

题名称。市教育科研规划办在分配评审任务时，须认真落实好相

关回避要求，以保证评审工作的公正性。 

（三）退出机制。在聘期内，评审专家有以下行为的，退出

评审专家库： 

1.有违反师德规范和学术道德规范行为的； 

2.连续两次或累计三次无法参加评审工作的； 

3.主持的市级课题无正当理由未完成研究任务的，或课题年

度考核不合格的； 

4.评审过程中违反工作纪律，徇私舞弊的； 

5.本人因身体健康及其他原因申请退出的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推荐工作。请区（市）县教育行

政部门、各学校高度重视，在符合基本条件的人员中遴选责任心

强、学术水准高的人员推荐上报，于 8 月 10 日前将报送材料《成

都市教育科研项目评审专家推荐表》（见附件 2）一式两份送市

教育局政策法规处（联系人：张敏，联系电话：61881700），同

时将电子文档报送市教育科学规划办邮箱：cdjyghb@126.com

mailto:cdjyghb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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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：陈军：86630373，13882198509） 

（二）统筹协调，支持评审专家履职。请各区（市）县教育

行政部门、各学校做好统筹协调工作，充分保证评审专家参加项

目评审工作的时间，支持其履职到位。 

（三）严格自律，发挥学术引领作用。请确定入库的项目评

审专家切实珍惜荣誉，在项目评审及其他学术活动中严格自律，

遵守学术规范、提升学术水平，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成都市教育科研项目评审专家推荐表 

 

 

 

 

成都市教育局 

2015 年 7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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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成都市教育科研项目评审专家推荐表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近期 1 寸 

免冠数码 

彩照 

民族  
毕业学校学院

及专业 
 

学历  

学位  行政职务  

职称

及学

术称

号 

 工作单位  

联系电话 

（手机、座机） 
 

电子 

邮箱 
 

参加何种学术团体、

任何种职务、 

有何社会兼职 

 

近5年参加课题研究

及获奖情况 

 

 

近 5年在学术期刊发

表论文情况 

 

 

个 

人 

简 

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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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 

单位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 推荐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 

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意见： 

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意见：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教育局（代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 

信息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 

成都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 月 16 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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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 


